
2024年10月份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共18件）

序号 类别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行政处罚案件名称

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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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织的统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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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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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

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

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

负责行政处罚决定书公

开的单位
公开时间 备注

1 药械
晋市监处罚

〔2024〕01-164
号

关于晋江市青阳苏惠毅中
西医结合诊所涉嫌购买医
疗器械未履行采购验收记

录案

晋江市青阳苏惠毅中
西医结合诊所

92350582MA8UWLTY3
B

苏惠毅
《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当事人购买医疗器械未履行采购验收记录的行为 ，违反《福建省药品和医
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 ，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

供证据材料，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
则》第十一条第（二）项,适用从轻处罚情节。
依据《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第（三）项

规定，建议对当事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
1、给予警告；
2、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16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16

2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1-165
号

关于泉州市米多乐供应链
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三无食

品案

泉州市米多乐供应链
有限公司

91350582MA8T4MME4
F

曾美华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当事人销售三无食品的行为 ，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 ，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
供证据材料，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
则》第十一条第（二）项从轻情节予以量罚。

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的规定，建
议对当事人责令改正销售三无食品的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
。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16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16

3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2-143号

炉芳花无证无照经营小餐
饮案

炉芳花 / / 无证无照经营小餐饮

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局对当事
人处罚如下：
1、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 ；

2、没收违法所得；
3、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09月30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9/30

4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2-142号

朱少长无证无照经营小餐
饮案

朱少长 / / 无证无照经营小餐饮

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局对当事
人处罚如下：
1、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 ；

2、没收违法所得；
3、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17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17

5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5-215号

关于晋江市益利发食品有

限公司涉嫌生产销售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糖果

案

晋江市益利发食品有
限公司

9135058274636736X
M

陈昌标
生产销售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糖果

一、当事人生产销售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糖果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 ，应当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予以处罚 ；二、

当事人生产销售与其标签不符的糖果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 ，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予以处罚 ；三、当事人未及时

上传涉案不合格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行为 ，违反了《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当事人生产销售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及
与其标签不符的糖果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

四条第四项及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 ，应当予以罚款处罚，应按照罚款
数额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
规定处罚。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 ，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

提供证据材料，具有《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第
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但考虑到除本案外，当事
人在一年内已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两次行政处罚 ，综合考虑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 ，建议参
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SP-3一般情节的规定处理。另，除本案违法行为外，当事人在一
年内已有两次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以外的处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
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对当事人未及时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
行为，当事人已经主动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一、对当事人生产销售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及与其标签不符的糖果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
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

及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 ，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
2.处以罚款；

3.责令停产停业。
二、对当事人未及时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

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不予行政处罚。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2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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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5-218号

关于陈共同涉嫌未取得小

作坊登记证书生产酱腌菜
案

陈共同 / / 未取得小作坊登记证书生产酱腌菜

一、当事人未经设立登记、未取得小作坊登记证书从事酱腌菜生产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

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应
当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处罚 ；

二、当事人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应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予以

处罚。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 ，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
提供证据材料，具有《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第
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给予从

轻处罚，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 《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FJSP-17 从轻情节）的规定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二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之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并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
一、对当事人未经设立登记、未取得小作坊登记证书从事酱腌菜生产的行

为：
1.没收违法所得；
2.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 ；

3.处以罚款。
二、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行
为，给予警告。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8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8

7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7-101号

晋江市东石镇喜云餐饮店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

工作人员未取得有效的健
康证案

晋江市东石镇喜云餐

饮店

92350582MA32DQ866

Y
安治钢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人员

未取得有效的健康证

当事人未取得健康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违法行为轻
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

则》第十一条第三项可以从轻处罚情节 。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适用<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P-5予以从轻行政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本局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如下：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3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3

8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7-105号

晋江市东石烨盛食杂店销
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案

晋江市东石烨盛食杂
店

92350582MA2YNAL32
6

黄淑敏 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一、当事人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 。

二、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鉴于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的行为已在期限内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符合《泉州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2023版）》
第七十五条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

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第十一条第二项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 〈食品安
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P-4予以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当事
人改正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本局作出处理如

下：
一、对当事人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行为 ：
1、没收违法所得；

2、处以罚款。
二、对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3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3

9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8-168号

晋江市双骏食品工贸有限

公司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案

晋江市双骏食品工贸

有限公司

9135058266929280X

P
王连伟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
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 ：

1、没收违法所得；
2、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1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1

10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08-172号

晋江市佳美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
标示规定的食品案

晋江市佳美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

91350582727891895

M
吴正德

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标示规定的食

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 ：

1、没收违法所得；
2、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3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3

11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11-282号

晋江市池店镇好立斋面馆

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
饮具案

晋江市池店镇好立斋

面馆

92350582MA2YJTBM4

G
黄文叹 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使用清

洗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的行为 ，责令改正并做出处理如下 ：
1、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3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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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12-184号

晋江英林鸿图餐饮店使用

不合格餐具案
晋江英林鸿图餐饮店

92350582MA31HUGH9

3
陈晓鸿 使用不合格餐具

行政处罚种类：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0月14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14

13 药械
晋市监处罚〔

2024〕17-137号

关于福建省助乐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涉嫌广告违法案

福建省助乐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

91350582MA34AF837

Y
蔡金泽

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一、本局对当事人在商品详情页中发布了虚假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号及对商
品的销售状况作虚假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作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处以罚款。

二、本局对当事人生产经营未经注册的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违法行为 ，
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

为，并决定作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
2、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0月15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15

14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第19-107
号

关于晋江市陈埭镇金康烟

酒行涉嫌未建立食品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案

晋江市陈埭镇金康烟

酒行

92350582MA32BHU44

G
林加星 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

定，建议对当事人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 ，作出处理如下：
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9月18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9/18

15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20-118号

关于晋江荣众食品有限公
司涉嫌生产销售标签不符

合规定的食品案

晋江荣众食品有限公
司

91350582MA33P9TX0
1

陈少荣 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决定对当事
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

2、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1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2

16 食品
晋市监处罚〔

2024〕20-119号

关于晋江味乡食品有限公
司涉嫌生产不符合质量标

准的白砂糖案

晋江味乡食品有限公

司

91350582587533657

A
何清炮 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白砂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没

收违法所得；
2、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4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5

17 药品
晋市监处罚〔

2024〕20-120号

关于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
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嫌直接

接触药品人员未进行年度
健康检查案

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

社区卫生服务站

泉（晋）卫证字第

17-006号
杨玉珂

直接接触药品人员未进行年度健康

检查

依据《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
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给予警告；
2、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4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5

18 药品
晋市监处罚〔
2024〕20-121号

关于晋江市隆达诊所服务
有限公司涉嫌直接接触药
品人员未进行年度健康检

查案

晋江市隆达诊所服务
有限公司

91350582MA8UBDJJ0
5

刘同军
直接接触药品人员未进行年度健康

检查

依据《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
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给予警告；

2、处以罚款。

自动履行，15天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4年10月24日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10/25

第 3 页，共 3 页


